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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及 112 年 1 至 6 月新竹縣兒少事故傷害 

資料分析及因應策略報告 

壹、 交通事故： 

一、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資料分析 

本縣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兒少交通事故分析結果顯示，兒

少死傷主要運具為乘客，機車次之，腳踏自行車為再次之；
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以竹北市、湖口鄉及新埔鎮等行政區較多

。 

(一) 死傷人數統計 

統計本縣 111 年兒少死亡人數 6 人，受傷人數 820 人；112

年 1-6 月與 111 年比較，死亡人數減少至 3 人，受傷人數減

少至 411 人，且受傷族群主要以 13-17 歲少年為主。 

表 1_新竹縣兒童及少年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統計 

年齡 0-12 歲 13-17 歲 總計 

111 年 
死亡人數 0 死亡人數 6 6 

受傷人數 274 受傷人數 546 820 

112 年 

1-6 月 

死亡人數 0 死亡人數 3 3 

受傷人數 131 受傷人數 280 411 

111 年與

112 年 1-

6 月比較 

死亡人數 0 死亡人數 -3 -3 

受傷人數 -142 受傷人數 -265 -409 

資料來源：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道安資訊查詢網及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提供 

 

(二) 車種與年齡統計 

以傷亡車種分析各年齡層顯示，0-12 歲兒童主要受傷
運具為乘客，佔 77%；行人次之，佔 14%，交通事故發生

時段以上學、放學之通學時段及夜間課輔補習班下課後為

主。此族群為嬰幼兒至國小學生，推測原因為成人駕駛承
載孩童時因各種因素發生意外，可能因孩童未依規定乘坐

安全座椅而導致憾事發生，亦可能因兒童之交通安全觀念

較薄弱，且兒童身高較為矮小，行走於道路上較不易被其
他用路人察覺，故容易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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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歲少年主要傷亡運具為機車，佔 46%；乘客次之

，佔 30%。此族群為國高中生，顯示未成年無照駕駛機車

之情形較多，且傷亡肇因以「未依規定讓車」最高，「未
注意車前狀況」次之。此階段少年心智及相關駕駛觀念尚

未成熟，相關用路知識亦尚未熟悉，致事故造成之風險增

加。另少年因為乘客時之傷亡人數亦多，推測為成年人接
送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所造成。 

另比較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受傷人數以電動輔助

自行車較為突出，因 112 年上半年度受傷人數已超過 111

年全年度之受傷人數，推測因電動輔助自行車近年蔚為流

行，不須駕照即可騎乘，且價格相對機車便宜，且現無法

律規定電動輔助自行車需攜帶安全帽，爰造成意外之風險

及嚴重性提高。 

表 2_新竹縣 111 年兒童及少年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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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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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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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助

自

行
車 

其

他

慢
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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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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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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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歲 0 1 19 0 0 1 39 212 0 2 274 

13-17 歲 2 
258 

(4) 
65 27 6 1 23 

166 

(2) 
2 2 552 

總計 2 259 84 27 6 2 62 378 2 4 826 

註 1：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為歸入前項分類者 

註 2：括號內惟內含之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道安資訊查詢網 

 

表 2_新竹縣 112 年 1-6 月兒童及少年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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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車 

行

車 

助

自

行
車 

車 

0-12 歲 0 1 5 0 0 0 14 111 0 0 131 

13-17 歲 1 
119 

(3) 
36 12 7 1 15 92 0 0 283 

總計 1 120 41 12 7 1 29 203 0 0 414 

註 1：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為歸入前項分類者 

註 2：括號內惟內含之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道安資訊查詢網及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提供 

 

二、 例行性業務 

(一) 道安會報–交通旅遊處 

1. 本縣約每月召開道安會報，並邀集道路交通權責單位（公

路總局新竹工務段、工務處、交通旅遊處、各鄉鎮市公所
）、教育局、新聞處、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警

察局及本縣各分局、管線單位、交通事業單位及工會、國

民中小學、校外會等單位共同與會，針對轄內所有 A1 交
通事故個案及數據進行肇因分析與改善措施探討。針對兒

少交通事故，特以工程、教育、宣導、監理及執法等方面

執行交通部「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執行
成果實施計畫」，包含：交通寧靜區、鄰里或通學巷道人

行空間改善計畫、加強攔查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班）

違規載運兒童車輛計畫、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與交安
宣導計畫、交通安全教育研習、加強防治學校學生交通違

規及交通事故計畫等。 

2. 本縣道安會報工程小組（本府交通旅遊處）為強化學校周

邊交通設施，提升學童步行安全，本年將針對竹東鎮二重

國小、上館國小、竹東高中及關西鎮關西國小及新豐鄉山

崎國小及竹北市竹北國小、竹北國中等學校周邊進行同學
步道改善，評估增設標線型（或實體）人行道、使用交通

工程設施降低通學巷道速限、設置交通寧靜區標誌牌等，

增進學校周邊交通安全。因應本縣本年 4 月推動啟用新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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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湖口鄉、竹東鎮公共自行車，為維護自行車通學、通

勤、運動觀光等必要路徑，就路口標線、警示標誌等逐一

檢視後設置，並對專用自行車道護欄或橫越交叉路口之車

道標線、號誌燈部分進行檢視後研議設置之必要性。 

3. 本縣道安會報教育小組（本府教育局）、監理小組（新竹

區監理所）及執法小組（警察局交通隊）跨機關合作，赴
各級學校（國小至高中） 辦理巡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大型車視野死角體驗及宣導 112 年規劃辦理 40 場，（赴

監理所體驗 5 場，監理所入校宣導 12 場、交通隊入校宣
導 15 場、各校申請App校內宣導 8 場；由員東國中辦理

學生上下學自行車交通安全管理教學。 

4. 道安會報教育小組（教育局）加強防制學校學生交通違規
及交通事故，結合本縣校外會教官協助宣導，112 年自 4

至 10 月期間辦理，規劃辦理 60 場次，截至 6 月底目前

已辦理 29 場，宣導人數 6,715 人（學生 6,273 人、教職
員 442 人）。宣導主題包含全民交通安全教育的五大守則

與五大運動、交通安全事故態樣、路權的定義、行人安全

守則、馬路上行的安全及自行車交通安全等議題，另每季

提供本縣A1 交通事故肇因納入宣講中。 

5. 道安會報教育小組（教育局）執行路邊攔檢幼童車與補習

班、兒照中心學生交通車勤務時，所查察違規車輛之後續
追蹤狀況，每月底對於違規車輛之後續狀況送教育處列管

追蹤改善情形，由教育局發函各機關及各國民小學與公私

立幼兒園、補習班、課後托育中心加強督導。 

6. 本縣道安會報（交通旅遊處）與監理小組（新竹區監理所

）為降低騎乘機車肇事率及死亡率，對將屆滿 18 歲的學

生深植交通安全觀念，前進高中及大專院校，推動機車駕
訓制度，112 年 4 月加碼補助 150 名本縣縣名或本縣就讀

之學生機車駕訓學費最高 2,500 元，並就易發生事故原因

分析及說明應注意避讓事項，及加強宣導安全騎乘之觀念

，保障少年行的安全。 

(二) 加強執法取締及相關改善措施–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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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持續與縣府相關單位合作加強事故防制改善措施及加

強執法取締勤務等作為，減少兒少交通事故發生，整體作為

說明如下： 
1. 為維護校園周邊交通安全，配合縣府針對校園周遭巷道之

交通設施及管制研討改善措施，藉由行人交通管理措施之

工程手段，設置通學巷管制措施、實體（或標線型）人行
道規劃、速限 30 管制、家長接送區設置等交通工程改善

措施，以提升學校周邊交通環境與設施。 

2. 配合警政署行人安全大執法專案，依轄區特性調整執法地
點及強度，持續針對「車輛不禮讓行人 優先通行」、「

行人違規」等違規行為加強取締與宣導，並持續就各轄區

內曾發生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肇事或違規頻繁地點，

規劃重要路口加強取締，並視成效檢討更換路口執行。  

3. 透過學校或青少年團體向本局申請或主動走入校園方式向

青少年宣講交通安全知識及觀念，俾提升青少年交通安全
意識，確保自身安全。另配合監理站於校園辦理大型車視

野死角及內輪差宣導活動，學習等候穿越路口要退三大步

避開大型車內輪差、了解視野死角區危險區域等知識。 

(三) 校園相關教學及宣導–教育局 

1. 加強辦理親師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全縣國中小共 117 校，其中國中 32 校、國小 85 校皆自

辦親師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利用課堂或始業式、家長座

談會、班親會、親職座談會、校慶動態闖關等活動進行，

並加強導護志工服務工作。 

2. 繪製校園周邊危險地圖： 

各校針對師生及學區事故進行次數、發生原因及地點分

析，並加強於各式管道進行宣導，並針對易發生交通事故

類型提出因應策略如繪製校園週邊危險地圖，目前國中小

共 107 所學校（91%）完成繪製危險地圖。 

3. 邀請監理所及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赴各級學校（國小至高

中）辦理巡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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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各校落實各領域結合教育部交通安全五大階段課程模組

教學，並提供各校教學參考資源，置於新竹縣交通安全教

育網。 

(四) 多媒體宣導–新聞處 

1. 結合觀測指標就地方交通特性專案宣導：本縣交通事故死

傷資訊揭露、依據觀測指標及數據分析擬定宣導主題與對

象，透過單位整合分工辦理相關宣導計畫。 

2. 運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運用平面、電子、廣播、社群等各

式管道，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3. 與企業及民間團體合作推動交通安全宣導，深入鄉鎮鄰里，

提升全民道安意識：結合民政、衛生及社福、監理、警察、

教育等單位辦理宣導活動。 

4. 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知曉度與滿意度調查：量化統計民眾對於

交通安全知悉度及行為改變調查，用以了解宣傳成效，做為

未來宣導方向的調整。 

貳、 摔跌墜及燒燙傷： 

一、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統計資料分析 

查本府消防局及社會處之通報資料，本縣 111 年度跌墜
事件共 54 件，其中 14 案為從高處、家具或樓梯（跌）墜落

，其餘為一般摔跌，112 年 1-6 月跌墜事件共 34 件，其中 11

案為從高處、家具或樓梯（跌）墜落，其餘為一般摔跌。分
析事故發生原因，居家跌墜普遍為從家具（如椅子、床及窗

戶）及樓梯上跌落，戶外跌墜普遍為從事戶外活動時跌倒。 

111 年燒燙傷之通報案件共 6 案，112 年共 2 案，大多為
在自家不慎觸碰熱水所造成之傷害，且年齡區間為 1-11 歲，

推測為家中放置熱水位置不適當，使嬰幼兒不慎打翻所致，

另亦有因洗澡水溫造成嬰幼兒燙傷之案件。 

表 3_新竹縣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兒童及少年跌墜人數統計 

日期∕跌墜

原因 
高處墜落 家具或樓梯墜落 

其他 

（一般摔跌） 
合計 

111 年 4 10 4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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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6 月 4 8 22 34 

資料來源：本府消防局及社會處 

二、 例行性業務 

(一) 居家環境 

1. 衛生局–居家安全環境宣導 

針對 6 歲以下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辦理兒童居家環境安全

宣導活動，包含親子宣導、媒體宣導（網頁、跑馬燈、臉

書）等，提升民眾對兒童居家環境安全的認知率。 

2. 社會處–托育服務把關及育兒指導服務 

(1) 托育–為避免於托育地點造成事故傷害，定期辦理本縣

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地點不預警稽查，另亦配合訪視

輔導加強檢查，給予嬰幼兒安全的活動空間。另每年均

辦理托嬰中心評鑑及居家托育人員提升托育品質服務獎

助，為本縣托育相關資源品質把關。 

(2) 育兒指導–育有 6 歲以下兒童且有育兒指導需求之家庭

，本府亦提供育兒指導服務，提供親職示範（生活常規
訓練、清潔沐浴技巧及親子活動與溝通技巧）、餐點預

備及家務指導（居家及戶外環境安全指導）等育兒相關

知能教導。且優先服務脆弱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新
手家長家庭及未滿 20 歲家長之家庭等，經社工評估有

需求之家庭。 

3. 工務處–居家及校園環境宣導 

(1) 居家環境 

A. 加強建築物構造與設備安全維護之宣導，落實建物公

共安全檢查申報及複查作業，以保障居家安全。 

B. 透過不定期之公寓大廈法令宣導會，藉以推廣公寓大

廈有 12 歲以下兒童之住戶得設置防墜措施，並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並落實居住安全。 

(2) 校園環境 

透過每年 2 次的公共安全講習，提高檢查人及受檢查

場所（例如補習班、課後照顧中心、幼兒園等）負責

人之專業知識，並善盡場所安全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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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室內及戶外環境（兒童遊戲場稽查）–教育局、產業發

展處、社會處、衛生局 

1. 除主管單位定期辦理稽查外，遊戲場之管理人員於每月按
時檢查遊戲場是否有損壞及故障等情形，如有損壞即封閉

該遊樂設施並儘速完成修繕。 

2. 於遊戲場外圍適當設置安全設施如護欄、景觀燈及告示牌

等，提醒民眾增加安全意識。 

3. 定期辦理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教育訓練，亦督導管理人員

參與衛生福利部辦理之教育訓練，掌握兒童遊戲場法規、
遊具、檢驗、備查及危險設施等相關知識，增加管理人員

知能，以提升遊戲場之安全度。 

4. 於公園設置安全監視系統，監視公園內活動，以利及時發

現並應對任何危險或突發狀況。 

參、 中毒 

一、 111 年及 112 年 1-6 月統計資料分析 

本縣 111 年無兒少中毒紀錄，112 年上半年共 5 起兒少中毒

事件，分別為誤食不明固體、吸油漆氣體過久、吃到乾燥劑、
食用牛奶及海鮮及一氧化碳中毒，皆非學校午餐所致之中毒案

件。依據上述數據分析， 0-12 歲之孩童（國小以下）較容易造

成中毒意外，推測缺乏生活經驗及知識，以及家長未注意所
致。 

有關一氧化碳中毒案件一案，經本府消防局查為該家庭使用

錯誤形式之燃氣熱水器（戶外型誤裝於室內），為不合格安

裝，且熱水器裝於窗戶緊閉之陽台，使用時並未保持通風，而
造成民眾（父母及小孩）感覺身體不適，出現頭暈、噁心及嘔
吐等症狀。 

另經本府衛生局分析，食用牛奶與海鮮引起之中毒案件，惟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食品中毒定義：「二人或二
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

案件；抑或，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

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
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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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

件；抑或，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
件食品中毒案件。」，本案件尚難界定為食品中毒案件。 

表 4_新竹縣 112 年 1-6 月兒童及少年中毒人數統計 

 
誤食不明

固體 

吸油漆 

氣體過久 

吃到 

乾燥劑 

一氧化碳

中毒 

食用牛奶

及海鮮 
合計 

年齡 2 9 8 1 15 5 

資料來源：本府消防局及衛生局 

二、 例行性業務 

(一) 衛生局–食品業者 

實地稽查食品業者現場作業環境，督導業者作業時應依

循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如有缺失責令其限期改善且
擇期複查，另將不定期派員稽查，亦函請涉發生食品中

毒案件之食品業者參與衛生講習課程，輔導業者定期接

受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 

(二) 社會處–托育現場及育兒指導服務 

依規確實落實稽查及評鑑時查核托嬰中心留存 48 小時以

上之餐點樣本。另亦於育兒指導服務中提供副食品調理
、健康照顧與保健及相關護理知識，為兒童食品安全把

關。 

(三) 教育局–透過建置午餐食材登錄平台、要求廠商自主檢驗
食材、督導學校自主抽驗管理及無預警至學校抽驗食材

等機制，從源頭到餐桌把關營養午餐食材安全，另依學

校衛生法成立校園食安監督暨學校午餐輔導會，每年定

期輔導訪視縣內學校廚房。 

(四) 農業處–為預防兒少誤食農藥中毒，依配合農藥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配合，每年至少宣導 15 家農藥販賣業者，並宣
導農藥勿放置於家中，或須放於兒少不能拿取的隱蔽處

。 

(五) 消防局–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相關辦理事項 

依據新竹縣政府消防局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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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7 日竹縣消預字第 1122200218

號訂定） 

1. 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1) 結合社會資源 

A. 為結合社會資源，擴大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效果

，動員村里長、防火宣導隊（鳳凰志工）等相關人員

發送宣導資料，並協助民眾進行居家訪視，如有發現

一氧化碳中毒潛勢，立即勸導民眾自行改善，及提醒

注意環境通風，並特別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加

強訪視或宣導。 

B. 消防人員除協助地方志工查察訪視外，亦利用執行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查察時，向業者宣導訪視防範一氧

化碳中毒，併檢查燃氣熱水器安裝情形，如有發現一

氧化碳中毒潛勢，立即要求改善。 

(2) 運用媒體通路 

A. 藉由電視媒體、廣播電臺、社群網站、臺鐵、公車

及捷運各車站電視電子字幕等各項媒體通路宣導，提

醒民眾注意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B. 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時加強防範一氧

化碳中毒宣導。 

C. 自行製作或運用內政部消防署製作之防範一氧化碳

中毒宣導短片，並透過各地方電視臺或網站播放，宣

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3) 「一氧化碳預防季」擴大辦理宣導措施 

請各大隊於「一氧化碳預防季」期間擇定適當日期，以

新竹縣政府或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名義(可向本局申請經

費舉辦)擴大辦理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活動，並符合

下列之一： 

A. 辦理宣導記者會或對外公開之競賽活動(如繪畫、微

電影等)，透過媒體參與及推廣，達擴大辦理宣導效

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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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結合社區、村里或學校等機關或團體，以「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為主軸針對一般民眾辦理宣導活動達

100人次以上（同系列活動得多場次合併計算）。 

C. 利用電視或電臺專訪進行專題宣導者。 

(4) 重點宣導 

A. 針對轄內各級學校實施宣導教育時，加強實施「防

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加強學生安全觀念。 

B. 針對轄內加蓋陽台之住宅、寄宿舍等場所，應列為

優先宣導對象加強宣導；對轄內重要高樓建築物、公

共場所、老舊住宅、木屋區、集合住宅等易發生之場

所或其他認為有必要時、地，配合消防安全檢查，經

常實施重點防範宣導。 

C. 至轄內列管場所(如：餐廳、旅館、幼兒園…等)執

行消防安全檢查時，一併檢查燃氣熱水器形式、裝置

位置是否符合規定，如有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潛勢，輔

導改善。 

D. 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如遇連續假期（如春節）或發

布低溫特報，請各辦理機關加強執行相關宣導措施。 

E. 於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一氧化碳預防季」期間，

每週至少應編排 2 次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勤務；於

寒流來襲期間或氣象局預報本縣溫度 14
o
c以下時，每

日應編排 1 次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廣播」宣導勤務，

勤務時間為 16-18 時或 20-22時，得依分隊勤務適度

進行調整時間，以尚未執行宣導或構造為密閉陽台之

住宅區域為優先。 

F.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勤務可結合各村里廣播系統

、臉書及LINE群組等相關社群共同執行宣導。 

G. 執行家戶訪視時，應攜帶一氧化碳偵測器針對住戶

居家熱水器實際運作情形，執行現場濃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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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例統計通報 

(1) 為建立常態性一氧化碳中毒案例資料及災情通報機制

，於轄內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時（自殺案件除外）

，轄區分隊應立即至受災戶進行訪視，需即時填具一

氧化碳中毒災情報告單，並回傳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及聯絡災害預防科業務承辦人。 

(2) 上述情形如分隊因人力因素無法於 30 分鐘內進行訪視

填具一氧化碳中毒災情報告單，應回報業務科承辦人

預計辦理時間，並主動回報現場概況。 

(3) 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後，應與發生事故民眾聯繫執

行關懷訪視，並於 24 小時內，填具完整一氧化碳中毒

災情報告單及事故災後關懷訪談表回傳災害預防科承

辦人。 

(4) 轄內如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應作成案例教育，以

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之受災戶為中心，於該村(里)應再

進行訪查達 30 戶以上，並於該村(里)擇適當場所(例

：村里活動中心)舉辦 1 場公開宣導活動，上述訪視及

辦理活動應於中毒案件發生後 1 個月辦理完畢，以防

止類似災害發生。 

3. 燃氣熱水器承專業及技術士之管理及督導：業務執行期

間，消防局承辦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函報內政部消防署

最新之「燃氣熱水器承裝業及技術士合格名冊」，並落

實本局網站所刊載資料之勾稽。 

肆、 溺水 

一、 112 年 1-6 月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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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 111 年無兒少溺水案件，112 年 1-6 月有 1 起溺水事故

，為 6 歲孩童於露營區之泳池溺水，推測為成人未注意幼

童戲水安全，且幼童對於水域安全知識未臻成熟所釀。 

二、 例行性業務 

消防局 

水域安全、防溺及水上活動安全宣導 

各分隊於本縣各地區辦理水域安全相關宣導，亦於觀海大道

、湖泊及漁港等地區加強宣導危險水域之觀念，另提醒民眾

透過防溺五部及防溺十招等方式保障安全。 

伍、 窒息 

一、 112 年 1-6 月資料分析 

本縣 111 年無兒少窒息案件，112 年 1-6 月有 2 起嬰兒窒息
案件，一起為於自宅中窒息身亡。依據上述資料，推測為

照顧者未注意嬰兒睡眠情形所致。 

二、 例行性業務 

(一) 社會處 

1. 加強辦理居家托育人員專業訓練及親職照護講座，宣

導應兒意外事故防範措施。 

2. 落實居家托育人員維護幼兒睡眠品質，輔導幼兒睡眠

時也應加以留意照護，加強俯視輔導追蹤收托幼兒睡

眠情形。 

3. 於居家托育環境檢核時，加強睡眠區域檢查，給予嬰

幼兒睡床、寢具及空間等相關專業建議。 

4. 持續透過育兒指導服務，傳達及教導正確育兒知識及
兒童安全等相關內容予民眾，以降低事故發生之可能

。 

(二) 衛生局 

產婦產後入住產後護理之家期間，透過產後護理之家護

理人員個別或團體衛教指導，加強父母對嬰兒安全照護

，以預防嬰兒窒息事件發生。 

 


